
陕西省用能预算管理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能耗双控的

决策部署，大力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确保完成全省

“十四五”能耗双控目标任务，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根据国务院《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国务院《“十四

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国家发展改革委《完善能源

消费强度和总量双控制度方案》、《陕西省碳达峰实施方案》、

《陕西省“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实施方案》等文件要

求，现就我省重点行业企业开展用能预算管理制定如下实施

方案。

一、用能预算管理范围

钢铁（31，指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和代码，下同）、有

色（32）、建材（30）、石化（25）、化工（26）、造纸（22）、

纺织（17）等工业重点领域行业，年综合能源消费量 5000

吨标准煤（全口径）及以上的重点用能企业（电力行业按照

电力调度办法执行，不纳入用能预算管理）。

二、用能预算管理原则

综合考虑企业单位产品能效水平、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

等因素，确定重点行业企业年度用能预算指标。原料用能不

纳入用能预算管理，不计入企业用能预算基准值，可再生能

源绿色电力（以绿证为准）不占用年度用能预算指标。

（一）用能预算基准值的确定



1.存量企业：指 2020年底前建成投产入统的相关行业重

点用能企业。可依据节能主管部门审核后的企业 2020 年度

能源利用状况报告（不含原料用能）确定用能预算基准值

（2020年生产不正常的，取前 3年能源消费总量平均值；前

3年生产不正常的，取前 5年能源消费总量平均值）。如用

能预算基准值超出行业基准水平（单位产品能耗限定值×合

法产能产量）或节能审查批复确定的用能量的，由省、市级

节能主管部门根据实际情况研究确定。

2.新增企业：指“十四五”期间建成投产入统的企业。

可依据节能审查批复或节能验收确定的用能量（不含原料用

能）为用能预算基准值。对实施能耗替代的项目，应在投产

前足额落实能耗替代指标，未足额落实能耗替代指标的，扣

减相应用能预算基准值。新增企业用能预算基准值有效期限

为 5年，第 6年起，转为按存量企业核定基准值。

（二）年度用能预算指标确定

企业年度用能预算指标=用能预算基准值×（单位产品能

效水平系数+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强度系数）。单位产品能

效水平系数和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强度系数加和大于 1的，

系数之和取值 1。

1.单位产品能效水平系数的确定

（1）单位产品能效水平系数依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

门印发的《工业重点领域能效标杆水平和基准水平（2023年



版）》（发改产业〔2023〕723号）明确的标杆水平和基准

水平确定（后续国家有新的能效要求的，按照新要求执行），

达到基准水平的，能效水平系数取 0.5×（标杆水平值/单位

产品综合能耗）；对能效低于基准水平的，在改造升级时限

内系数暂定 0.3×（基准水平值/单位产品综合能耗），超过

改造时限后不得用能；对于未按照规定按期完成能效认定工

作的企业，能效水平系数暂定 0.2，待完成认定后的下一年

度按照认定结果重新确定能效水平系数。

对属于国家或我省产业结构指导目录中明确的淘汰类

项目，淘汰期限前能效水平系数暂定 0.2；超过国家或我省

明确的淘汰期限的停止用能；对未标明淘汰期限或淘汰计划

的淘汰类项目，立即停止用能。对淘汰落后产能停止用能后

不予配置用能预算，腾出能耗空间纳入政府能耗余量指标管

理。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以省发展改革委复核确认的企业年

度能效水平为准。

（2）对国家未发布能效标杆水平和基准水平的行业，

依据国家现行能耗限额标准确定能效水平系数，单位产品能

耗达到先进值的，能效水平系数取 0.5；达到准入值的取 0.4；

达到限定值的取 0.3；对能效低于限定值的，在改造升级时

限内系数暂定 0.2，不能按期完成改造的，停止用能。单位

产品能耗水平以上一年度节能监察结果或节能审查、节能验



收确认的能耗水平为准。

（3）没有能耗标准的，对标行业、团体标准或同类型

项目能效水平进行评价，确定能效水平系数。

（4）企业生产多种产品的，能效水平系数取各产品系

数的加权平均值。

2.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强度系数的确定

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强度系数，根据上一年度企业单位

工业增加值能耗（全口径，含原料用能）与全省规上工业单

位增加值能耗（全口径）比值确定，比值在 1（含）以下的，

系数取 0.5；比值在 1-2（含）的，系数取 0.45；比值在 2-3

（含）的，系数取 0.4；比值在 3-6（含）的，系数取 0.35；

比值大于 6的，系数取 0.3。

企业工业增加值按生产法计算，综合能源消费量按当量

值计算。

（三）重点用能单位电力消费中绿电（以绿证为准）最

低占比要求

强化重点用能单位绿电使用刚性约束，2024年起，纳入

省级重点用能单位名单的用能单位年绿电（以绿证为准）使

用占比须达到全部用电量的 30%以上；硅铁、电石、电解铝、

多晶硅、工业硅、数据中心等用电量大的行业用能单位年绿

电（以绿证为准）使用占比须达到全部用电量的 60%以上。

三、用能预算执行



（一）重点用能企业每年 2 月 20 日前，向市（区）发

展改革部门报送年度《能源利用状况报告》及相关佐证材料，

各市（区）发展改革部门于 3月底前，确定企业用能预算基

准值（有效期为 5年）及年度用能预算指标，进行公示，并

报省发展改革委备案。

公示期间企业如有异议，以书面形式向市（区）发展改

革部门提交复核申请，市（区）发展改革部门应及时将复核

结果告知企业。仍有异议的，企业可向省发展改革委申请再

核。审核方式由省、市自行组织或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

（二）重点企业应根据年度用能预算指标,制定实施方

案，有序用能。

（三）各市（区）要加强对企业用能预算执行情况的监

测，依托全省能耗在线监测平台，对企业用能实行月监测、

季预警、年结算。对超出年度用能预算的企业，可通过用能

权交易、购买绿电（以绿证为准）等方式满足用能需求；对

超预算但未按以上方式满足用能需要的，对应扣减下年度用

能预算指标。

（四）省发展改革委将对各市（区）用能预算管理情况

进行评价考核。各市（区）对用能预算指标控制良好的企业，

可视情予以表彰奖励。

四、加强组织领导

各市（区）发展改革部门要高度重视用能预算管理，编



制本地区年度重点行业企业用能预算分配方案，按时上报重

点企业用能预算汇总表（见附件），认真贯彻落实中省有关

文件精神，推动各项节能管控措施落到实处，确保重点企业

合理用能、有序用能。

附件：用能预算汇总表



附件

用能预算汇总表
汇总填报单位：**市发展改革委（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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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

备注：指标※1—5，第一年汇总时不填报，在年度结算时填报，并在第二年汇总时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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